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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网络世界及网络公众的公共性意义

张　淳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089)

[ 摘 　要 ] “公共领域”这一源于西方特定历史背景的概念 ,在将

它移植到中国的语境中时 ,需要结合具体的技术和制度差异进行

考察。网络媒体在中国兴起之后 ,带来了交往方式的深刻改变 。

网络所具有的自由 、平等 、兼容 、共享的技术模式所支撑的网络交

往与中国的现实世界有很大的不同 ,体现了经典公共领域概念的

公共性意义;同时 ,它又促进了小众话语和个体话语的传播 ,形成

了一种分化 、竞争的公共领域形态 ,从而对经典公共领域概念形成

了挑战 。中国的网络世界在推进中国民主进程方面起到了独特的

作用。通过观察近几年中国的网络事件 ,分析我们的网络世界和

网络公众的公共性意义 ,当可以与公共领域的经典作家形成对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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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直接受承于汉娜·

阿伦特关于古希腊公共领域的相关论述 ,并对之进

行了历史的考察和详尽的阐释 ,使之获得了一种规

范性的理想形态。在此之后 ,诸多西方学者对这一

经典范畴进行了争论和阐发。中国学术界在引进西

方的“公共领域”这个概念后 ,对于其语境化和适用

性的问题一直小心翼翼。关于中国是否存在过西方

意义上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这一点 ,学术界

至今也没有达成共识。这与这个概念的历史性和复

杂内涵有关。但是 ,无论是“公共领域”概念的经典

作家阿伦特 、哈贝马斯 ,抑或后来关注“公共领域”论

题的学者 ,都没有预见到网络这一新兴媒体的兴起

以及网络技术给我们的生活世界所带来的重构性变

化。因此 ,经典“公共领域”概念在信息时代的启示

和适用性都需要我们对之重新考量。

一、 作为公共领域的网络世界

哈贝马斯将出现于17 、18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

公共领域作为其规范性的形态 ,其中的交往形式是

以面对面的 、口语交流为主的传统形式 ,聚集在一起

进行。这与通过媒介的中介而进行的交往形式难以

相容 ,因此 ,他对于现代大众传媒 ,尤其是广播和电

视对于公共领域的作用是持悲观态度的。然而 ,哈

贝马斯难以预见的是 ,一种全新的大众传媒可以为

人们提供全新的交往体验 ,它并不依赖物理的实体

空间就可以把人们聚集在一起进行实时的言语交流

和对话 ,形成公共舆论 ,并且在最快的时间内传播出

去。这就是网络这种媒介的兴起给公共领域带来的

巨大变革。

网络媒介由于其自身不同于传统媒介的数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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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网络技术 ,给人们提供了平等 、开放 、自由 、理性

交往的基础 ,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 ,同时也影响了

现实社会的结构。人们在网络世界的交往 ,使这个

新兴的空间呈现出阿伦特和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理想

公共领域的特征。

第一 ,网络的民主分权的技术模式带来了自由 、

平等 、兼容 、共享的技术准则和网络精神 ,促成了小

众话语 、个体话语对垄断传媒话语的技术消解。网

络不仅是技术 ,它还是连接人与人的纽带。从技术

上说 ,网络空间随时可以成为网民进行公共辩论的

场所。正如谢尔·霍兹指出的:“自现代大众传播的

诞生以来 ,大多数正式的传播交流都是单向的 、自上

而下的。由几个掌握着出版和传播的机构组成的媒

介巨头向公众传送信息而非与公众交流 ,公众仅充

当了信息消费者的角色。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发表

自己的观点 、想法和意见是做不到的 ,公众也很难有

机会找到其他人讨论。”①这是一种少数对多数的传

播方式 ,其对信息和交流的垄断造成了话语权的不

平等 ,这也正是哈贝马斯等学者对它们持悲观态度

的原因。哈贝马斯认为 ,“大众传媒塑造出来的世界

所具有的仅仅是公共领域的假象”②。它改变了资产

阶级公共领域原先所具有的交往形式 ,抹消了读者

与出版物之间必须保持的距离 ,而正是这一距离实

现了公共领域。大众传媒改变了公共性的批判色

彩 ,建立了一种自上而下的伪公共性 ,实际上操纵了

公众。这时 ,理性批判的公众变成了文化消费的公

众 ,因此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瓦解了。而网络这种全

新的大众媒体具有自下而上的传播特点 ,它为人们

提供了一个既可以获取信息也可以发表信息的地

方 ,人们从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变成主动的信息发布

者、传播者和回馈者 ,这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由传统

媒体所垄断的权力。

第二 ,网络空间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和良好的兼

容性 ,它可以将作为“私人”的个人聚合在一起 ,随时

都可以提供形成“公众”的平台。这些私人具有独立

的人格 ,他们就普遍利益问题进行自由 、理性的对话

和辩论 ,并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形成公共意见 ,从而

对国家活动进行民主的控制。其理想目标是在这种

公共领域的调节下 ,将政治权力转化为“理性的”权

力。同时 ,网络世界的讨论也呈现出阿伦特所强调

的“公共性”要素 ,展现了“复多性(plurality)与同一性

的统一” ,这使虚拟空间可以拥有一种现实感。阿伦

特认为 ,公共领域是一个共同的世界 ,它将人们聚集

在一起 ,其“公共性”保证了人的现实感。这种现实

感是复多性和同一性相统一的结果。在公共领域

中 ,人们站在不同的位置对同一事物进行观察并发

表意见 ,虽然其角度和结论各不相同 ,但他们都承认

所看到的是同一个事物 ,从而保证了自己和世界的

现实性。这也正是阿伦特所说的“世界性”(worldli-

ness)的意义。而“当共同世界只能从一个方面被看

见 ,只能从一个视点呈现出来时 ,它的末日也就到来

了”③。在网络中 ,网民与其他所有网民共处于一个

虚拟共时的世界 ,打破了现实交往中的彼此设防和

行为规则 ,各自从他们特定的角度对各种普遍性问

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的意见只代表他们自己个

人的立场和看法 ,没有人可以以真理或权威的名义

压制其他人说话的权利。

第三 ,网络的去中心化和散点连接的技术使得

自由和平等的言语交流提供了可能。“网络交往可

以是自上而下的 ,也可以是自下而上的 ,可以是水平

的 ,也可以是垂直的。它是一个动态 、交互的双向过

程。”④比之传统的大众媒体自上而下、单向的信息传

播方式 ,网络更能建构起自由 、平等的沟通平台。在

网络空间里 ,人们可以摆脱因职业 、性别 、学历 、种族

等身份差异导致的偏见和歧视 ,人人都获得了平等

的地位 ,可以以更加平等的心态参与讨论。并且 ,网

络是一个主要用文字进行交流的地方 ,而言谈在交

往中的地位也一直为阿伦特和哈贝马斯所看重。在

阿伦特那里 ,公共领域中只有两种活动被看成是政

治性的 ,即行动(praxis)和言语(lexis)。行动总是伴

随着言语 ,公共领域中的人们必须开口说话才能与他

人建立起联系、显示自己是谁 ,在交流、辩论中彼此认

同 ,而不是通过强力与暴力来决定。因此 ,政治领域中

没有真理 ,只有意见。在网络论坛里 ,每个参与的个体

主要都是通过文字表达自己 ,其说服力主要依靠言谈

本身的力量 ,而排除了暴力 、权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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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霍兹:《网上公共关系》 ,第 17页 ,吴白雪 、杨楠译 ,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 第 196页 ,曹卫东等译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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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文化与公共性》 ,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

2005。

Cf.Zixue Tai , The Internet inChina:Cyberspaceand Civi l Socie-

ty , New York:Routledge , 2006 , p.188.



第四 ,网络可以实现阿伦特和哈贝马斯所强调

的公共领域交往中的距离。它在将人们聚集在一起

的同时 ,又为参与讨论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有弹性的

距离。阿伦特认为公共领域就像一个桌子将坐在四

周的人联系并分隔开来 ,她强调的是参加讨论的人

们应该可以保持一个安全的 、不受侵犯的私人领域。

同样 ,哈贝马斯也很强调读者与出版物之间的距离 ,

从而使私人保持一种批判的公共性 ,而传统的大众

传媒正是因为抹消这个距离 、将理性批判的公众转

变为文化消费的公众从而导致了公共领域的瓦解。

人与人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会直接影响个体之间的

沟通质量和互动能力。网络交流将面对面的交流模

式演变成计算机中介(CMC)的模式 ,人们既可以在

虚拟空间中同时在线、围绕共同关注的对象进行讨

论 ,同时可以凭自己的意愿拉近或放远沟通的距离 ,

这样就有利于维持一个相对安全的私人领域 ,并满

足人们对交流的空间距离的要求。

第五 ,由于网络空间的分布式结构是无限开放

的 ,尽管它所依托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得

依靠城市化的推动 ,但一旦搭建起网络空间 ,就会发

挥其开放性的特点 ,赋予所有连接网络的人发言的

权利 ,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参与程度和互动程度。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 ,然

而现实世界的沟通往往局限于人们所属的社会圈子

的范围之内 ,很难打破等级层次以及时空距离的制

约。在城市里 ,当今的网络已经日益成为一种人人

可入的媒介 ,可以说 ,网络空间最大程度地扩大了参

与讨论的人群的范围 ,极大地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

度 ,从而具有“向所有人开放”的可能性。

网络这种全新的媒体为公共领域的重建搭建了

一个理想的平台 ,体现了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等学者

赋予公共领域的核心价值。而通过网络公众在网络

世界中的具体活动 ,我们可以看到 ,网络世界在体现

了规范性公共领域的特点的同时 ,也超越了阿伦特

和哈贝马斯所设想的架构。

二 、网络公共领域对理想公共领域

理论的超越和挑战

　　网络世界和传统公共空间最大的不同在于 ,它

是一个虚拟的空间。在为人们提供互动 、交往的同

时 ,它既可以体现甚至放大传统交往的公共性特点 ,

又可以超越以往的模式 ,从而对阿伦特和哈贝马斯

所设想的理想型公共领域理论形成挑战。

网络世界的繁荣表明 ,阿伦特和哈贝马斯认为

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在现代社会已经衰落的观点是

有问题的。现代的网络技术使得它不仅能够最大程

度地为网民提供更快捷地获取多种信息的渠道 ,也

可以为他们更开放地参与公共讨论而创造平台。网

络上所报道的事件一旦获得人们的关注 ,每个人便

都可以针对该事件通过发帖的形式发表评论 、交换

意见。并且 ,网络新闻由于超级链接的快捷性而具

有极快速的转载率 ,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广泛

的关注和讨论。同时 ,这种新媒体所形成的公共领域

使得一种新型的公众逐渐成熟。他们在掌握了简单

的网络操作方法之后 ,可以在虚拟空间生活的同时通

过超级链接随时关注时事、跟进事件 、发表意见。网络

空间的聚合力量大大地增强了人们的参与热情 ,使公

共社会、公共话题重新成为公民的关注热点。

同时 ,无论是阿伦特还是哈贝马斯 ,他们的公共

领域的参与主体都是有限定的。与此相对 ,网络空

间的无限开放性使得其参与者的身份多元而复杂。

任何性别 、种族 、阶级的人 ,只要具备一定的识字能

力 ,都可以成为具有私人性 、唯一性 、具有独立自我

意识的个人 ,成为潜在的公众。而这个“公众”不再

是某一个特殊身份的群体 ,他们由各行各业、各种阶

层的草根民众组成 ,聚集在一起就自己感兴趣的话

题进行讨论交流 ,是平等自由 、有独立意识的个体。

这种身份差异极大的群体共同讨论同一个关注对象

的现象 ,在前网络社会中是难以想象的。

对学者的理论形成补充的是 ,网络空间中的公

共领域呈现出分化 、竞争的特点。反观阿伦特和哈

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形态 ,它们都是整体性的 、统一

的 ,忽视了公共领域内部的细分和竞争。而网络具

有搜索功能的便捷和菜单结构的特点 ,只要接入网

络就可以十分快捷地选择和进入自己所感兴趣的话

题和社区。并且 ,随着网络社区的发展和成熟 ,各个

社区就会开始形成不同的规范和精神 ,而各讨论组

之间又可以形成对话和竞争。这一现象在中国最大

也是最早的虚拟空间———“天涯虚拟社区”中就可以

明显地观察到。① 分化 、竞争的公共领域使社会中的

各种现实问题得到更加详尽而深入的讨论 ,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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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



公众形成理性公共性的规范 ,并有可能将这种公共

性复制到现实生活世界。

我们知道 ,阿伦特的独特之处是将经济和社会

问题都排除在公共领域和政治生活之外。而事实

上 ,经济问题总是与政治问题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

起 ,很难将两者彻底分离。网络上很多关于经济和

社会问题的讨论都直接关涉到道德和正义 ,而这正

是具有政治性的重要话题。并且 ,人类的所有活动

都蕴涵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只要这种关系受到挑

战和质疑 ,那么这种活动就有可能具有政治意义。

将有关生存和经济的问题强行排除在政治话题之

外 ,只会使政治话题变得空洞而不切实际。因此 ,将

公共领域的议题严格限制在政治事务上是徒劳无益

的 ,何况何谓“政治事务”在阿伦特那里也没有得到

明确的界定。网络世界中的讨论表明 ,是否具有“公

共性”和“政治意义” ,重要的不是限定公共领域的议

题、限定政治的边界 ,而是这个议题是如何发生的 ,

它是否为赋予当事人尤其是弱势群体以说话的权

利 ,是否为关注此议题的公众提供了对其进行反思

和质疑的渠道和场所 ,是否承认他们表达异议 、提倡

要求的权利。网络空间允许所有人作为信息传递者

发布信息 、作为公民发表意见 ,只要这个话题能够引

起人们的兴趣 ,在它的周围就能够迅速形成一个讨

论的群体。因此 ,它在赋予原来无法发出声音的人

们以话语权的同时 ,使这些话语得到广泛的传播 ,并

聚集起可以与权力话语抗衡的舆论力量。

确实 ,什么样的议题能成为公共议题 ,这本来就

是一个争取权利的过程。现在被视为公共话题 、被

认为关涉到正义和道德的女性主义和种族主义问

题 ,在一开始也都是被视为私人的、非公共的 、非政

治的问题。在这一点上 ,网络公共领域能够帮助小

众话语与公共关怀建立联系 ,有利于原本隐匿不现

的具有公共意义的问题浮出水面。可以说 ,网络实

践本身建构了一种更深入细化的 、差异性的公共性。

三 、中国网络世界和网络公众的

公共性特点

　　技术的力量总是中性的 ,公共领域的最终形成

仅仅依靠媒体技术的力量远远不够 ,它需要体制上

的保护和支持 ,以及成熟理性的公民的参与。徐贲

所言极是 ,“公众”绝不是抽象的概念群体 ,而是与实

际的参与和社会行动同存共亡的行为群体 ,它不能

先于公共行动而存在。① 网民必须参与到围绕公共

事件的讨论中才能成为“公众” ,而这种讨论只有在

自由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够得到蓬勃发展。

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网络自 20世纪 90年代末

期普及以来 ,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民众的娱乐生活 ,也

为民众了解时事 、获取和传播信息 、参与公共事务以

及公共交往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空间。中国的网络技

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 网际交往已经从 E-mail、

OICQ聊天工具等一对一的交往方式发展到 BBS 、博

客等多对多的交往方式 ,形态各异的网络论坛已经

遍布网络空间。根据摩根·斯坦利《中国网络报告》

(2004)的调查 ,大部分中国网民上网都是集中于聊

天室、BBS 、在线网络论坛 ,而不像西方网民那样通过

网络银行理财 、购物 ,或者玩电脑游戏。这表明在中

国 ,网络已经成为人们互动交往的一个新的舞台。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分别于2003年和 2005年度发布的

“中国互联网报告”的调查也显示 ,相当数量的网民

把网络空间当作获取信息和他人互动的场所。③ 此

外 ,国外一些调查机构于 2002—2005年在中国大陆

的调查也表明 ,中国网民的在线交流活动仅次于获

取信息和新闻 ,通过网络认识朋友的比例以及使用

聊天室和论坛进行在线交流的比例都远远高于其他

国家。调查还表明 ,在满足人的社会化需要(包括表

达个人观点 、发表个人作品 、和他人交流观点和信

息 、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拓展和改善人际关系等)方

面 ,网络的作用都超过了其他媒体。④与我们的话题

更加相关的一组数据是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所

公布的一个调查列表。它让十个国家的受访者回答

这样两个问题:(1)“你是否认为通过使用网络 ,人们

可以更多地谈论政府的行为?”(2)“你是否认为通过

使用网络 ,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政治?”结果显示 ,分

别有高达 60.8%和75.2%的中国网民给出了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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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徐贲:《传媒公众和公共事件参与》 ,见当代文化研究网 ,w ww.cul

-studies.com

④　Cf.Zixue Tai , The Internet in China:Cyberspace and Civi l So-

ciety , New York:Routledge , 2006 , p.172 , pp.172—177.

该调查要求受访者在一系列地点———图书馆、聚会地点 、学校 、

银行等———中选择一个来比喻网络空间, 2003年度的受访者有

59.4%选择了图书馆 ,48.2%的受访者选择了聚会地点;在 2005

年度的受访者中, 则有 39.9%的受访者选择了图书馆 , 41.1%

的受访者选择了聚会地点。转引自:Cf.Zixue Tai , The Internet

in China:Cyberspace and Civi l Society , New York:Rout ledge ,

2006 , pp.172—177.



回答 ,而其他国家网民表示肯定的平均值只有三分

之一左右。① 这说明 ,中国的网络世界在推进中国民

主进程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我们在最近几年的

网络事件中可以清楚地观察到中国的网络世界和网

络公众的公共性特点。

首先 ,网络在中国的突出表现是极大地提高了

民众对公共政治和公共生活的参与热情。20世纪

90年代以后 ,中国民众迅速进入了消费主义社会 ,人

们的私人生活受到了空前的关注。但自从网络兴起

以来 ,至少从现象上看 ,网络将退回到私人空间的人

们重新带回到了一个可见的公共空间 ,网民对公共

话题的兴趣和参与热情已经成为大家有目共睹的现

实。一系列公共事件和问题在网络上获得大量的社

会关注 ,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例如 ,在被评为“2007

年国内十大传媒事件”②的公共议题中 ,有七个都是

网络舆论最终左右了事件最后的结果。大家所熟悉

的“华南虎”照片事件 、最牛“钉子户”事件 、“黑砖窑”

事件 ,都是在被曝光之后 ,由网民讨论所推动 ,再由

传统媒体跟进 ,从而引起官方注意和解决的。在“华

南虎”事件中 ,若不是有一批持续关注此事的网民追

究到底 ,翻出陈年的年画虎进行技术比对 ,并要求更

高一级的权力部门作出裁决 ,很可能就终结于陕西

省林业厅的坚持。“钉子户”在社会上一直屡见不

鲜 ,在前网络时代 ,人们缺乏直接向相关部门求助的

渠道或者被非法的力量所阻隔 ,其最终命运是可想

而知的。而网络极强的可见性和公开性使得它聚集

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 ,从而获得强大的舆论支持 ,在

很大程度增强了普通民众与强势群体进行抗衡的信

心。“黑砖窑事件”则表明 ,由于网络媒体上的舆论

绝大部分是自下而上的 ,它比传统媒体更难以操控 ,

因此能够行使更强劲的舆论功能 ,使权力部门作出

彻底的改进。在这些公共事件中 ,网民的舆论使得

政府相关部门必须摆出让人们心服口服的证据 ,作

出符合正义的合法决策。

其次 ,公共事件的曝光 、讨论和解决的模式在网

络世界中被不断效仿和推广 ,在很大程度上赋予民

众维权和民主监督以更高的效率。参与讨论的网民

虽然没有表明具体和真实的身份 ,但他们正是由“私

人”集合在一起组成了“公众” ,体现了公众的理性批

判色彩。从近期的网络讨论来看 ,论坛中初期论坛

的盲目“灌水”现象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各论坛已

开始形成各自的规范和礼仪;从所发的文章以及大

量跟帖讨论可以看出网民在讨论中越来越显现出

“理性辩论”的特点 ,讨论的中心也很快从对事件主

人公的声援上升到对司法 、教育等体制问题的全局

思考。这表明公共讨论的议题已经涉及“普遍利益

问题” ,从中可以看出当前社会中人们的公民意识已

经在发展和成熟。深受哈贝马斯影响的西方学者泰

勒认为 ,公共领域的参与者经由公共的讨论而产生

“公共意见”必须有一项基本条件 ,那就是参与者必

须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的意义。显然 ,经过网民理

性辩论而达成的共识已经具备“公共意见”的条件。

网络凭着其光速传播迅速地造成了社会性影响 ,它

与传统媒体联手 ,强有力地发挥了揭露弊端的作用 ,

并最终对公共权力机关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可

以说 ,中国的网络世界已经造就了一批具有批判精

神的网络公众。

更重要的是 ,近年来权力机关对网络公众舆论的

倾听越来越多 ,国家和地方政府工作中开始出现了“网

络监管” ,一些政府机构、政府官员和人大代表开始利

用网络这个平台来推进中国的民主过程。比如 ,武汉

市创建了“红网” ,专门反映武汉地方事务、搜集居民意

见;武汉的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第一个在网络上建立

起了自己网站(洪宇在线),搜集和反映网民的意见;上

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开设了每月一次的“代表在线讨论

日” ,就公共话题与网民交换看法。这表明 ,网络中形

成的公共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影响公共权力机关 ,

由参与意识带动的网络公众正在形成。

当然 ,在看到网络公共领域的优势时 ,我们不能

陷入技术决定论的思维。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和虚拟

性是一把双刃剑 ,它所建构的公共领域及其功能也

存在着各种不可忽视的问题。在对这些问题所进行

的反思中 ,我们反过来可以发现经典“公共领域”概

念的合理和深刻之处。第一 ,网络公众是由围绕着

具体公共事件的讨论而形成的短暂的公众 ,尤其当

现实社会中不存在稳定的公众时 ,它的存在并不是

社会的常态。网络公众的匿名言论无法找到为之负

责的个人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网络公众在离

开网络之后并不存在。阿伦特之所以指出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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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者是有名有姓 、有财产的具体的个人 ,正是因

为每个有财产的个人都在世界中占有一个特定的位

置 ,具有其真实存在的现实性 ,这样形成的意见才是

从一个真实的立场发出 ,从而是具有社会意义的。

但网络公众随着特定公共事件的讨论而产生 ,一旦

公共事件完结 ,这些公众迅速还原到现实生活的分

散状态。并且 ,网络讨论形成的意见大多只有通过

传统媒体的报道和公共权力机关的重视才能得到最

终解决 ,而这在当今状况中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传统媒体的受到商业和权力的双重限制并没有随着

网络的兴起而解除。正如上面的讨论所表明的 ,网

络中形成的公共舆论与权力机关的决策过程之间如

果能建立起直接的意见交互渠道 ,网络舆论才能具

备直接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实际上 ,网络上的讨

论想要起到对公共权力机关的关注 ,切实起到监督

的作用 ,还需要依靠权力机关的倾听。因此 ,网络空

间的讨论不能必然 、直接地发挥其社会影响力。

第二 ,网络无法保证交往对话的理性特征。除

了一些比较成熟规范的论坛 ,现在的大部分网络空

间还没有形成言语规范 ,人们在自由发言的同时并

不保证其言论的价值和有效性。在匿名的状态下和

陌生人的世界中 ,人们的话语很容易沦为无意义的

重复和宣泄 ,这种缺乏理性建设的个人意见有可能

淡化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并且 ,少数网民并不为自

己的言论负责 ,不保证信息的真实性 ,缺乏认真理性

的反思和批判而一味跟风 ,甚至有可能成为一种非

理性的舆论暴力。比如 ,“家乐福”事件所煽动的非

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最近的“最毒后妈”事件对

当事人所造成的伤害 ,值得我们警惕。

第三 ,网络世界所呈现的“公共性”只意味着“可

见性” ,而呈现在公共视野之下的事物不一定具有公共

价值和公共关怀 ,不一定关系到共同世界的普遍利益。

我们最容易想到的便是网络空间所流传的明星八卦 ,

它们总是能够吸引大量的关注。比如 ,2008年年初的

“艳照门” ,梁朝伟与刘嘉玲的婚礼等等 ,这些事件尽管

得到了媒体的传播和大量民众的关注 ,但并没有因此

改变其私人事务的性质。只有在网民对这些事务的

讨论上升到道德伦理 、公益事业的高度时 ,才能具有真

正的“公共性”。而这个过程需要具有理性意识的公民

培养出普遍的公共关怀才能够达成。

出现于网络世界中的这些负面现象让我们不得

不肯定哈贝马斯所强调的私人主体的理性自律的重

要性。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 ,组成资产阶级公共领

域的“私人”在家庭领域中通过阅读活动 、在自由市

场中通过社会生产活动培养了自身的主体性 ,具有

自觉的批判意识 、理性论辩能力和超越个人利益思

考普遍利益问题的能力。这个“私人”身兼财产拥有

者和“普遍人”的双重身份 ,其形成需要自由市场经

济的发展 、普遍法律的成熟以及独立于国家权力的

公民社会等结构性的存在。同样 ,参与网络讨论的

个人尽管可以具有虚拟的身份 ,但毕竟是生活在现

实生活世界的真实个人;网络世界尽管是一个虚拟

的空间 ,但绝对不是完全与现实世界分离的。因此 ,

网络公共领域的品质的提高与成熟的公民素质的培

养以及现实社会的民主建设都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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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blicity of the Cyber-Space and Cyber-Public in China
Zhang Chun

Abstract:Public sphere , a concept which has its specific connotation , is based on the existence of a

public society.On account of the special si tuation of China , I think , to distinguish w hat form of pub-

lic space w e have and to analyze it' s main characteristic , i s mo re signif icant than to make a simple ver-

dict that there is o r not a public sphere in our country .The appearance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In-

ternet , the very embodiment o f modern info rmation techno logy , is af fecting profoundly social o rder of

human life continuously .In the same time , cyber-discuss has al ready ex tended the human intercourse

of the real w orld .In the info rmation era , the establishing o f public sphere in China has encountered a

very opportunity and a very challenge that never have as well.This paper is describing the publicity of

cyber-space in China based on the classically def ined concept of public sphe re and the reali ty o f Chinese

cyber-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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